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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财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国家财力

严重不足，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财政职能弱化，宏观调控能力

不足，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国民经济实施

宏观调控的需要。虽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财政法制建设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是壮大国家财力，深化财税改革，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然要求，

是强化财政职能，理顺分配关系，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

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工具，是硬化预算约束、规范财税管理，

维护财经秩序的有力保证。同时，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对于推

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

经济效益，合理控制债务规模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努力提高包括财政立法、执法、普法

工作在内的财政法制工作整体水平。
要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健全财政法律体系。立法是健全

财政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四大以来，财政立法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力地支持和

保障了财政改革和财政工作的有序进行。据统计，从 1991

年 1 月 1 日到 1995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

议通过了 109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占改革开放以

来立法总和的 1/3 强。其中财政方面的法律和有关财政法

律问题的决定共有 13 件，约占立法总数的 12%。“八五”期

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 570 件，其中财

政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就有 60 件，占 10.5%。这表明，财

政法规在我国经济立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具体

实施财政法律和行政法规，财政部还相继发布了大量财政规

章和财政规范性文件。同时，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一

些财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初步建立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但是，从总体上看，财

政立法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主

要是财政法规体系不够健全，一些重要的、急需的法律、法规

尚待制定；现行财政法规中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比重较大，

层次较低，影响执行效力；一些财政法规还需要进一步修订、

补充和完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

质量，争取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的财政法律体系，使国家财政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和各

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为振兴国家财政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

障。
财政执法是财政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却是财政

法制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

加大财政执法力度，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随着我国财政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财政执法工作

有了一定的加强和改善，但成绩不可估计过高。从近几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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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财政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

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如越权设立基金、乱收费、乱罚款；划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

入，巨额的财政性资金脱离预算管理；生产、建设、流通和消

费各个领域支出失控，铺张浪费现象十分严重；随意减免税，

偷税、骗税、逃税、抗税等现象不断发生，等等。这些问题的

存在，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损失，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

序。今后一段时间，要把加强财政执法做为财政法制建设的

重点，下大力气抓好。首先，各级领导要带头执行财政法规。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地区和部门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比较严

重，这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领导的

法制意识和全局观念强，就不会发生诸如越权设立基金、增

加收费项目，实行包税或随意减免税，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

算外，乱发奖金、补贴，搞“两本帐”等种种违法行为，即使发

生了也会很快得到纠正。因此，要严格财政执法，必须从领

导做起。第二，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切实负起责

任。要认真按照预算法和其他财政法规的规定，组织财政收

支，加强财政监督；要坚持贯彻执法必严的方针，发现违反财

政法规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或领导报告，有关部门要对

主要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第三，要强化执法监督。各级

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自觉接受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要建立健全财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特别要把行政复议制

度作为上级财政机关对下级财政机关实施监督的重要途径。
《行政处罚法》赋予了财政法制机构对本级财政机关内部实

施执法监督的责任，一定要认真履行。第四，通过加强财政

执法，在规范财政收支秩序方面抓出成效。第五，要抓好财

政执法队伍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抓紧执法人员的思想教育、

法律政策教育和业务培训，加强考核、任用、奖惩等制度建

设，建立健全对财政执法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

度。要建立一支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纪律严明，

使人民群众信得过的财政执法队伍。

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财政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要健全财政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和财政法制员联

络制度，为完善立法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健全地方性财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维护财政法律、法规

的统一；大力加强财政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依法

理财、以法治财。

法律意识是人的素质的重要组织部分，对法律的实施有

巨大影响。有了比较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还要加强人们

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大家自觉守法。因此，在坚持抓

好财政立法、执法工作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财政法

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广大财政干部和财会

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财政法制建设的基础工

作，也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教育工作。按照党中央、全国人大

和国务院的部署，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财政“二五”普法任务

和“三五”普法的启动工作。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

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长期以来重视法制不够，因而提高广

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要

充分认识财政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今年财政

“三五”普法规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各级财政部门要狠抓规

划的落实工作。要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利用一切行之有效

的方法，全面、深入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宪法、基本法律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宣传教育，重点抓好财政法规知识的

宣传、普及。要把法制宣传教育同依法理财、以法治财的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财政法律意识和法制观

念，提高广大财政干部和财会人员依法办事，依法理财的能

力。各级主管财政的领导干部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要带

头学法、用法，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正确处理权与法、中央

与地方、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财

政经济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全

社会形成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为实现依法理财，以

法治财奠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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